
最  高  行  政  法  院  判  決

　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109年 度 判 字 第 303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林 益 世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杜 英 達 律 師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怡 秀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監 察 院  06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張 博 雅  07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申 報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8  08

        年 5月 16日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6年 度 訴 字 第 804號 判 決 ， 提 起 上  09

        訴 ， 關 於 原 判 決 不 利 於 上 訴 人 部 分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0

        　 　 主   文  11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原 處 分 依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規 定 裁 處  12

        罰 鍰 新 臺 幣 400萬 元 及 其 訴 願 決 定 暨 該 訴 訟 費 用 部 分 均 廢 棄 ， 發  13

        回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。  14

        　 　 理   由  15

        一 、 上 訴 人 於 擔 任 立 法 院 第 7屆 立 法 委 員 （ 任 期 為 民 國 97年 2月 1  16

            日 至 101年 1月 31日 ） 期 間 ， 依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法 （ 下 稱 財  17

            產 申 報 法 ） 第 2條 第 1項 第 9款 及 第 4條 第 1款 規 定 ， 應 向 監 察  18

            院 辦 理 定 期 財 產 申 報 。 嗣 被 上 訴 人 審 認 上 訴 人 以 100年 11月 1  19

            7日 為 申 報 基 準 日 所 申 報 之 財 產 ， 就 應 申 報 財 產 項 目 ， 未 據  20

            實 申 報 其 本 人 之 現 金 美 金 95萬 元 、 美 金 317,500元 及 新 臺 幣  21

            2,000萬 元 ， 包 括 外 幣 折 算 為 新 臺 幣 共 約 6,000萬 元 ， 核 係 故  22

           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不 實 之 申 報 ； 另 有 未 據 實 申 報 本 人 及 其 配 偶 即  23

            訴 外 人 彭 愛 佳 現 金 新 臺 幣 2,200萬 元 、 美 金 39,000元 、 人 民  24

            幣 21萬 元 ， 包 括 外 幣 折 算 為 新 臺 幣 共 約 24,150,322元 ， 核 有  25

           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情 事 ， 乃 依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及 第 3項 之  26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以 105年 12月 14日 院 台 申 參 二 字 第 1051834453號 裁 處  27

            書 （ 下 稱 原 處 分 ） 分 別 裁 處 上 訴 人 罰 鍰 新 臺 幣 400萬 元 及 50  28

            萬 元 。 上 訴 人 不 服 ， 提 起 訴 願 遭 駁 回 後 ，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， 求  29

            為 判 決 撤 銷 訴 願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， 經 原 審 106年 度 訴 字 第 804號  30

            判 決 （ 下 稱 原 判 決 ） 主 文 諭 知 ： 「 一 、 原 處 分 關 於 依 公 職 人  31

            員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3項 前 段 規 定 裁 罰 原 告 （ 即 上 訴 人 ）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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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新 臺 幣 50萬 元 部 分 及 該 部 分 之 訴 願 決 定 均 撤 銷 。 二 、 原 告 其  01

            餘 之 訴 駁 回 。 三 、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（ 即 被 上 訴 人 ） 負 擔 二 分  02

            之 一 ， 餘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」 上 訴 人 仍 不 服 ， 遂 提 起 本 件 上 訴 （  03

            至 於 被 上 訴 人 就 原 判 決 對 其 不 利 部 分 ， 並 未 提 起 上 訴 ） ， 並  04

            聲 明 ： 「 1.原 判 決 廢 棄 ； 2.上 開 廢 棄 部 分 ， 應 判 決 撤 銷 訴 願  05

           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。 」 茲 就 原 判 決 不 利 於 上 訴 人 部 分 為 判 決 （ 上  06

            訴 人 就 原 判 決 對 其 有 利 部 分 所 提 起 之 上 訴 ， 本 院 則 另 為 裁 定  07

            ） 。  08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起 訴 主 張 、 被 上 訴 人 於 原 審 答 辯 及 聲 明 ， 均 引 用 原 判  09

            決 所 載 。  10

        三 、 原 審 斟 酌 全 辯 論 意 旨 及 調 查 證 據 之 結 果 ， 以 ： � 訴 外 人 地 勇  11

            選 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負 責 人 陳 啟 祥 於 99年 間 ， 為 協 助 訴 外 人  12

            中 耀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繼 續 取 得 訴 外 人 中 聯 資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「  13

            轉 爐 爐 下 渣 著 磁 料 」 銷 售 契 約 ， 乃 於 99年 4月 22日 、 99年 6月  14

            3日 、 99年 6月 15日 分 別 交 付 上 訴 人 美 金 317,500元 、 美 金 95  15

            萬 元 、 新 臺 幣 2,300萬 元 ， 合 計 約 新 臺 幣 6,300萬 元 ， 上 訴 人  16

            將 之 交 予 其 母 沈 若 蘭 保 管 。 上 開 金 額 中 美 金 317,500元 、 新  17

            臺 幣 800萬 元 嗣 寄 放 於 上 訴 人 配 偶 彭 愛 佳 向 臺 灣 銀 行 武 昌 分  18

            行 租 用 之 編 號 第 3362、 3721號 保 管 箱 內 ； 另 沈 若 蘭 於 101年 7  19

            月 4日 繳 給 最 高 檢 察 署 特 別 偵 查 組 （ 下 稱 特 偵 組 ） 檢 察 官 新  20

            臺 幣 1,200萬 元 ， 並 於 101年 6月 29日 燒 燬 美 金 95萬 元 等 情 ，  21

            業 經 上 訴 人 在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101年 度 金 訴 字 第 47號 案 件  22

            審 理 時 供 稱 、 沈 若 蘭 於 特 偵 組 101年 7月 4日 偵 查 時 證 稱 及 彭  23

            愛 佳 於 特 偵 組 101年 7月 3日 偵 查 時 證 稱 在 案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上  24

            訴 人 於 99年 4月 至 6月 間 ， 確 有 收 受 陳 啟 祥 交 付 約 新 臺 幣 6,30  25

            0萬 元 之 款 項 ， 上 開 款 項 除 其 中 新 臺 幣 300萬 元 經 兩 造 不 爭 執  26

            已 花 用 外 ， 其 餘 在 沈 若 蘭 101年 6月 29日 燒 燬 美 金 95萬 元 前 ，  27

            因 上 訴 人 有 交 待 不 能 動 用 ， 故 存 放 於 彭 愛 佳 及 沈 煥 瑤 、 沈 煥  28

            章 名 義 下 之 保 管 箱 內 ， 均 未 花 用 ， 則 上 訴 人 在 100年 11月 17  29

            日 申 報 財 產 時 ， 自 有 申 報 之 義 務 ， 上 訴 人 未 據 實 申 報 ， 且 因  30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當 時 為 立 法 委 員 ， 該 等 款 項 又 係 陳 啟 祥 所 交 付 之 爭 議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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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款 項 ， 故 上 訴 人 將 之 交 由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2條 第 2項 申 報 親 屬 範  01

            圍 外 之 沈 若 蘭 保 管 ， 而 非 直 接 匯 入 上 訴 人 或 其 配 偶 彭 愛 佳 之  02

            帳 戶 ， 足 見 其 確 有 隱 匿 該 筆 財 產 之 故 意 。 是 以 ， 上 訴 人 依 財  03

           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及 監 察 院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案 件 處 罰  04

            鍰 額 度 基 準 （ 下 稱 罰 鍰 額 度 基 準 ） 第 1點 之 規 定 裁 罰 上 訴 人  05

            新 臺 幣 400萬 元 ， 於 法 有 據 。 上 訴 人 主 張 陳 啟 祥 所 交 付 之 款  06

            項 業 因 選 舉 經 費 而 花 用 殆 盡 ， 其 並 無 隱 匿 該 筆 款 項 之 故 意 云  07

            云 ， 即 非 可 採 。 � 按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及 第 3項 規 定 均  08

            係 關 於 申 報 時 申 報 不 實 之 處 罰 ， 法 律 效 果 亦 均 係 裁 處 罰 鍰 ，  09

            且 以 促 使 公 職 人 員 能 誠 實 申 報 為 目 的 ， 僅 因 申 報 義 務 人 有 無  10

            積 極 隱 匿 之 行 為 而 有 罰 鍰 之 差 異 而 已 ， 故 申 報 義 務 人 以 某 申  11

            報 基 準 日 所 為 之 申 報 行 為 ， 既 僅 為 自 然 之 一 行 為 ， 倘 有 未 據  12

            實 申 報 之 情 事 ， 其 受 理 財 產 申 報 之 機 關 自 應 依 申 報 義 務 人 有  13

            無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之 行 為 或 僅 單 純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， 據 以 判 斷 該  14

            情 形 究 應 適 用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或 第 3項 之 規 定 ， 而 非  15

            就 同 一 申 報 行 為 ， 再 按 其 所 申 報 不 實 之 各 個 款 項 來 源 ， 區 別  16

            其 係 故 意 隱 匿 或 僅 單 純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， 而 據 以 分 別 裁 罰 。 本  17

            件 上 訴 人 以 100年 11月 17日 為 申 報 基 準 日 所 為 之 申 報 行 為 ，  18

            縱 如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， 該 申 報 行 為 同 時 違 反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 19

            第 1項 及 第 3項 之 規 定 ， 其 受 理 申 報 機 關 亦 僅 能 按 法 定 罰 鍰 額  20

            最 高 之 規 定 即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裁 處 ， 始 符 合  21

           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03號 解 釋 及 行 政 罰 法 第 24條 第 1項 規 定 之 意 旨  22

            。 至 被 上 訴 人 所 援 引 之 法 務 部 104年 12月 14日 函 釋 ， 其 係 解  23

            釋 申 報 義 務 人 涉 有 故 意 隱 匿 或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， 致 生 前 後 年 度  24

            財 產 增 加 而 未 能 合 理 說 明 或 說 明 不 實 ， 同 時 涉 有 違 反 財 產 申  25

            報 法 第 12條 「 第 1項 與 第 2項 」 或 「 第 2項 與 第 3項 」 規 定 ， 應  26

            認 係 行 政 罰 法 第 25條 之 「 數 行 為 」 ， 當 可 合 併 處 罰 之 。 而 非  27

            在 解 釋 申 報 義 務 人 在 同 一 次 申 報 行 為 中 ， 得 同 時 構 成 財 產 申  28

           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與 第 3項 之 規 定 ， 而 得 併 合 處 罰 之 。 是 被 上  29

            訴 人 持 上 開 函 釋 主 張 其 得 同 時 依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、  30

            第 3項 之 規 定 裁 罰 上 訴 人 ， 顯 有 誤 會 。 從 而 ， 被 上 訴 人 就 現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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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金 包 括 外 幣 折 算 為 新 臺 幣 約 24,150,322元 部 分 ， 另 以 財 產 申  01

            報 法 第 12條 第 3項 規 定 裁 罰 上 訴 人 新 臺 幣 50萬 元 ， 於 法 不 合  02

            等 語 ， 據 將 原 處 分 關 於 依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3項 規 定 裁 罰  03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新 臺 幣 50萬 元 部 分 及 其 訴 願 決 定 均 撤 銷 ， 並 駁 回 上 訴  04

            人 於 第 一 審 其 餘 之 訴 。  05

        四 、 本 院 查 ：  06

          �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133條 規 定 ， 行 政 法 院 於 撤 銷 訴 訟 ， 應 依 職  07

            權 調 查 證 據 。 且 依 同 法 第 125條 、 第 189條 規 定 ， 行 政 法 院 應  08

            依 職 權 調 查 事 實 關 係 ， 不 受 當 事 人 主 張 之 拘 束 ， 並 應 行 使 闡  09

            明 權 ， 使 當 事 人 得 為 事 實 上 及 法 律 上 適 當 完 全 之 辯 論 ， 及 令  10

            其 陳 述 事 實 、 聲 明 證 據 ， 或 為 其 他 必 要 之 聲 明 及 陳 述 ； 其 所  11

            聲 明 或 陳 述 有 不 明 瞭 或 不 完 足 者 ， 應 令 其 敘 明 或 補 充 之 。 又  12

            依 同 法 第 209條 第 3項 規 定 ， 判 決 書 理 由 項 下 ， 應 記 載 關 於 攻  13

            擊 或 防 禦 方 法 之 意 見 及 法 律 上 之 意 見 。 故 行 政 法 院 對 有 利 於  14

            當 事 人 之 事 實 或 證 據 ， 如 有 應 調 查 而 未 予 調 查 之 情 形 ， 或 不  15

            予 調 查 或 採 納 ， 卻 未 說 明 其 理 由 者 ， 即 構 成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 16

            當 然 違 背 法 令 。  17

          � 按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2條 第 1項 第 9款 規 定 ， 各 級 民 意 機 關 民 意 代  18

            表 應 依 法 申 報 財 產 。 同 法 第 3條 第 1項 規 定 ： 「 公 職 人 員 應 於  19

            就 （ 到 ） 職 三 個 月 內 申 報 財 產 ， 每 年 並 定 期 申 報 一 次 。 同 一  20

            申 報 年 度 已 辦 理 就 （ 到 ） 職 申 報 者 ， 免 為 該 年 度 之 定 期 申 報  21

            。 」 第 5條 第 1、 2項 規 定 ： 「 公 職 人 員 應 申 報 之 財 產 如 下 ：  22

            … … 二 、 一 定 金 額 以 上 之 現 金 、 存 款 、 有 價 證 券 、 珠 寶 、 古  23

            董 、 字 畫 及 其 他 具 有 相 當 價 值 之 財 產 。 … … 」 「 公 職 人 員 之  24

            配 偶 及 未 成 年 子 女 所 有 之 前 項 財 產 ， 應 一 併 申 報 。 」 第 12條  25

            第 1、 3項 規 定 ： 「 有 申 報 義 務 之 人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不 實 之 申  26

            報 者 ， 處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以 上 四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」 「 有 申  27

            報 義 務 之 人 無 正 當 理 由 未 依 規 定 期 限 申 報 或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者  28

            ， 處 新 臺 幣 六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其 故 意 申 報  29

            不 實 之 數 額 低 於 罰 鍰 最 低 額 時 ， 得 酌 量 減 輕 。 」 罰 鍰 額 度 基  30

            準 第 1點 規 定 ： 違 反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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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不 實 申 報 之 規 定 者 ， 罰 鍰 基 準 如 下 （ 均 為 新 臺 幣 ） ： 「 � 隱  01

            匿 財 產 價 額 在 二 百 萬 元 以 下 ， 或 價 額 不 明 者 ： 二 十 萬 元 。 �  02

            隱 匿 財 產 價 額 逾 二 百 萬 元 者 ， 每 增 加 一 百 萬 元 ， 提 高 罰 鍰 金  03

            額 十 萬 元 。 增 加 價 額 不 足 一 百 萬 元 者 ， 以 一 百 萬 元 論 。 � 隱  04

            匿 財 產 價 額 在 四 千 萬 元 以 上 者 ， 處 最 高 罰 鍰 金 額 四 百 萬 元 。  05

            」 第 4點 規 定 ： 違 反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3項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或  06

            第 13條 第 1項 故 意 未 予 信 託 之 規 定 者 ， 罰 鍰 基 準 如 下 ： 「 �  07

           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或 未 予 信 託 價 額 在 三 百 萬 元 以 下 ， 或 價 額 不 明  08

            者 ： 六 萬 元 。 �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或 未 予 信 託 價 額 逾 三 百 萬 元 者  09

            ， 每 增 加 一 百 萬 元 ， 提 高 罰 鍰 金 額 二 萬 元 。 增 加 價 額 不 足 一  10

            百 萬 元 者 ， 以 一 百 萬 元 論 。 �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或 未 予 信 託 價 額  11

            在 六 千 萬 元 以 上 者 ， 處 最 高 罰 鍰 金 額 一 百 二 十 萬 元 。 」 依 上  12

            開 規 定 可 知 ，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「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不  13

            實 之 申 報 」 與 同 條 第 3項 「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」 ， 係 屬 兩 種 不 同  14

            之 申 報 不 實 類 型 ， 其 構 成 要 件 不 同 ， 前 者 為 有 申 報 義 務 之 人  15

            不 欲 使 財 產 狀 況 為 他 人 知 悉 ， 所 進 行 財 產 移 動 、 掩 飾 或 藏 匿  16

            之 行 為 ， 直 接 或 間 接 導 致 申 報 結 果 不 實 ， 因 而 認 其 惡 性 較 後  17

            者 單 純 申 報 不 實 之 行 為 更 大 ， 故 前 者 之 法 定 最 高 罰 鍰 額 度 定  18

            為 新 臺 幣 400萬 元 ， 遠 較 後 者 新 臺 幣 120萬 元 為 重 ， 罰 鍰 額 度  19

            基 準 所 規 定 罰 鍰 金 額 之 計 算 方 式 ， 兩 者 亦 有 輕 重 不 同 ， 是 主  20

            管 機 關 裁 罰 時 自 應 究 明 違 章 行 為 係 屬 「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不 實  21

            之 申 報 」 或 「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」 。  22

          � 又 按 行 為 數 之 認 定 ， 須 綜 合 考 量 法 規 範 構 成 要 件 、 保 護 法 益  23

            及 處 罰 目 的 等 因 素 。 一 行 為 違 反 二 以 上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，  24

            而 該 二 以 上 規 定 之 間 存 有 特 別 法 與 � 通 法 關 係 者 ， 於 此 情 形  25

            ， 特 別 規 定 之 構 成 要 件 必 涵 蓋 � 通 規 定 之 構 成 要 件 ， 是 除 法  26

            律 別 有 規 定 外 ， 應 依 特 別 法 優 先 於 � 通 法 適 用 之 原 則 ， 優 先  27

            適 用 該 特 別 規 定 。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「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 28

            為 不 實 之 申 報 」 之 構 成 要 件 ， 包 括 「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」 且 「 故  29

            意 申 報 不 實 」 ， 已 涵 蓋 同 條 第 3項 「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」 之 構 成  30

            要 件 ， 自 應 認 該 第 1項 與 第 3項 之 間 存 有 特 別 法 與 � 通 法 關 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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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。 以 同 1年 度 定 期 財 產 申 報 而 言 ， 其 僅 有 自 然 之 一 行 為 ， 所  01

            涉 申 報 時 申 報 不 實 之 處 罰 ，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與 第 3項  02

            均 以 促 使 公 職 人 員 能 誠 實 申 報 為 目 的 ， 法 律 效 果 均 係 裁 處 罰  03

            鍰 ， 僅 以 申 報 義 務 人 有 無 積 極 隱 匿 財 產 之 行 為 而 為 區 別 ， 故  04

            申 報 義 務 人 以 某 申 報 基 準 日 所 為 定 期 財 產 申 報 行 為 ， 倘 有 構  05

            成 該 條 第 1項 及 第 3項 未 據 實 申 報 之 情 事 ， 應 認 其 係 一 行 為 違  06

            反 兩 項 具 特 別 法 與 � 通 法 關 係 之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規 定 ， 依 前 論  07

            法 規 競 合 關 係 ， 應 優 先 適 用 第 1項 「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不 實 之  08

            申 報 」 之 規 定 ， 而 非 就 同 一 申 報 行 為 ， 再 按 其 所 申 報 不 實 之  09

            各 個 款 項 來 源 ， 區 別 其 係 故 意 隱 匿 或 僅 單 純 申 報 不 實 ， 而 據  10

            以 分 別 裁 罰 。  11

          � 經 查 ， 被 上 訴 人 審 認 上 訴 人 以 100年 11月 17日 為 申 報 基 準 日  12

            所 申 報 之 財 產 ， 就 應 申 報 財 產 項 目 ， 未 據 實 申 報 其 本 人 之 現  13

            金 包 括 外 幣 折 算 為 新 臺 幣 約 6,000萬 元 （ 包 括 新 臺 幣 2,000萬  14

            元 、 美 金 95萬 元 及 美 金 317,500元 ） ， 核 係 構 成 財 產 申 報 法  15

            第 12條 第 1項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不 實 之 申 報 ； 另 有 未 據 實 申 報  16

            其 本 人 及 配 偶 彭 愛 佳 之 現 金 包 括 外 幣 折 算 為 新 臺 幣 約 24,150  17

            ,322元 （ 包 括 新 臺 幣 2,200萬 元 、 美 金 39,000元 、 人 民 幣 21  18

            萬 元 ） ， 核 係 構 成 同 條 第 3項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情 事 ， 以 原 處 分  19

            分 別 裁 處 上 訴 人 罰 鍰 新 臺 幣 400萬 元 及 50萬 元 等 情 ， 為 原 審  20

            所 確 認 之 事 實 ， 原 判 決 並 以 其 中 依 第 1項 裁 處 罰 鍰 新 臺 幣 400  21

            萬 元 部 分 ， 於 法 無 違 ， 爰 予 維 持 ； 至 於 原 處 分 依 第 3項 裁 處  22

            罰 鍰 新 臺 幣 50萬 元 部 分 ， 實 與 前 者 同 為 單 一 申 報 行 為 ， 此 部  23

            分 有 違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 故 撤 銷 之 ， 固 非 無 見 。 惟 查 ：  24

            1.關 於 上 訴 人 以 100年 11月 17日 為 申 報 基 準 日 所 為 之 定 期 財  25

              產 申 報 ， 包 括 原 處 分 所 認 構 成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故  26

             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不 實 申 報 上 訴 人 本 人 之 現 金 （ 包 括 外 幣 折 算  27

              為 新 臺 幣 約 6,000萬 元 ） ， 及 構 成 同 條 第 3項 故 意 為 不 實 申  28

              報 其 本 人 及 配 偶 彭 愛 佳 之 現 金 （ 包 括 外 幣 折 算 為 新 臺 幣 約  29

              24,150,322元 ） 等 兩 部 分 ， 實 屬 同 1年 度 之 定 期 財 產 申 報  30

              ， 僅 有 自 然 之 單 一 申 報 行 為 ， 雖 有 構 成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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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第 1項 及 第 3項 未 據 實 申 報 之 情 事 ， 依 前 論 法 規 競 合 關 係 ，  01

              自 應 優 先 適 用 該 條 第 1項 「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不 實 之 申 報 」  02

              之 規 定 而 予 裁 罰 （ 全 部 違 章 事 實 仍 應 納 入 審 酌 ） ， 不 得 就  03

              該 申 報 行 為 ， 除 依 第 1項 裁 罰 外 ， 另 再 按 第 3項 裁 罰 。 是 原  04

              判 決 認 原 處 分 另 依 第 3項 裁 處 上 訴 人 罰 鍰 新 臺 幣 50萬 元 部  05

              分 係 違 法 而 予 撤 銷 ， 結 論 固 無 不 當 ， 惟 理 由 所 引 據 司 法 院  06

              釋 字 第 503號 解 釋 關 於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之 意 旨 ， 而 論 以 同 一  07

              申 報 行 為 同 時 違 反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及 第 3項 規 定 ，  08

              應 依 行 政 罰 法 第 24條 第 1項 按 法 定 罰 鍰 額 最 高 之 規 定 裁 處  09

              等 語 ， 仍 有 適 用 法 規 不 當 之 違 背 法 令 。  10

            2.原 處 分 雖 認 上 訴 人 未 據 實 申 報 其 本 人 之 現 金 包 括 外 幣 折 算  11

              為 新 臺 幣 約 6,000萬 元 部 分 ， 係 構 成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  12

              項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不 實 之 申 報 ， 另 有 未 據 實 申 報 其 本 人 及  13

              配 偶 彭 愛 佳 之 現 金 包 括 外 幣 折 算 為 新 臺 幣 約 24,150,322元  14

              部 分 ， 則 構 成 同 條 第 3項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情 事 。 惟 細 分 其 現  15

              金 實 際 持 有 狀 態 ， 前 者 約 新 臺 幣 6,000萬 元 部 分 ， 包 括 上  16

              訴 人 之 母 沈 若 蘭 於 101年 7月 4日 繳 回 特 偵 組 之 新 臺 幣 1,200  17

              萬 元 及 101年 6月 29日 燒 燬 之 美 金 95萬 元 ， 及 寄 放 於 上 訴 人  18

              配 偶 彭 愛 佳 向 臺 灣 銀 行 武 昌 分 行 租 用 編 號 第 3362、 3721號  19

              保 管 箱 內 之 美 金 317,500元 、 新 臺 幣 800萬 元 ； 後 者 約 新 臺  20

              幣 24,150,322元 部 分 ， 包 括 上 訴 人 之 母 沈 若 蘭 於 101年 7月  21

              4日 另 繳 回 特 偵 組 之 新 臺 幣 300萬 元 ， 及 寄 放 於 上 訴 人 配 偶  22

              彭 愛 佳 於 中 國 信 託 銀 行 城 中 分 行 保 管 箱 之 新 臺 幣 950萬 元  23

              、 國 泰 世 華 銀 行 光 復 分 行 保 管 箱 之 330萬 元 、 中 國 信 託 銀  24

              行 營 業 部 保 管 箱 之 620萬 元 、 美 金 39,000元 及 人 民 幣 21萬  25

              元 ， 實 際 上 僅 有 由 沈 若 蘭 繳 回 特 偵 組 及 燒 燬 之 現 金 ， 與 寄  26

              放 於 彭 愛 佳 向 銀 行 租 用 保 管 箱 之 現 金 等 兩 種 情 形 ， 惟 原 處  27

              分 卻 認 其 中 各 有 一 部 為 上 訴 人 以 積 極 行 為 隱 匿 而 為 不 實 申  28

              報 ， 另 各 一 部 則 屬 單 純 申 報 不 實 ， 因 而 分 別 構 成 財 產 申 報  29

              法 第 12條 第 1項 及 第 3項 規 定 ， 其 究 如 何 區 辨 上 訴 人 有 故 意  30

              移 動 、 掩 飾 或 藏 匿 該 財 產 之 行 為 ， 顯 屬 有 疑 ， 業 據 上 訴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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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於 原 審 指 摘 原 處 分 上 開 事 實 認 定 顯 有 矛 盾 ， 原 判 決 未 依 職  01

              權 調 查 確 認 其 事 實 ， 逕 採 被 上 訴 人 之 主 張 而 認 上 訴 人 係 構  02

              成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「 故 意 隱 匿 財 產 為 不 實 之 申 報  03

              」 及 第 3項 之 「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」 ， 即 有 判 決 不 適 用 法 規 及  04

              適 用 不 當 之 違 背 法 令 。 再 查 ， 上 訴 人 配 偶 彭 愛 佳 之 財 產 ，  05

              依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5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本 屬 應 由 上 訴 人 一 併 申 報  06

              之 財 產 ， 是 關 於 寄 放 於 彭 愛 佳 名 下 銀 行 保 管 箱 之 現 金 ， 又  07

              如 何 認 定 係 上 訴 人 故 意 移 動 、 掩 飾 或 藏 匿 而 為 不 實 申 報 之  08

              財 產 ， 則 未 據 原 判 決 於 理 由 中 載 明 ， 亦 有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之  09

  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。  10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既 有 上 揭 違 背 法 令 事 由 ， 且 其 違 法  11

            情 事 足 以 影 響 判 決 結 果 ， 上 訴 論 旨 指 摘 其 違 背 法 令 ， 求 予 廢  12

            棄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並 因 事 證 尚 有 未 明 ， 本 院 無 從 自 為 判 決 ， 有  13

            由 原 審 法 院 再 行 調 查 審 認 之 必 要 ， 爰 將 原 判 決 關 於 原 處 分 依  14

            財 產 申 報 法 第 12條 第 1項 裁 處 罰 鍰 400萬 元 及 其 訴 願 決 定 暨 該  15

            訴 訟 費 用 部 分 予 以 廢 棄 ， 發 回 原 審 法 院 另 為 適 法 之 裁 判 。  16

        五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有 理 由 。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256條 第 1項  17

            、 第 260條 第 1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8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9　  年 　 　 5　 　  月 　 　 29　 　 日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第 三 庭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　 吳 　 明 　 鴻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蕭 　 惠 　 芳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曹 　 瑞 　 �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林 　 欣 　 蓉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高 　 愈 　 杰  25

        以   上   正   本   證   明   與   原   本   無   異  26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9　  年 　 　 6　 　  月 　 　 4　 　  日  2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書 記 官 　 莊 　 俊 　 亨  28

８


